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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贫

由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而产生了国家， 国家除了政治职
能之外还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
能，可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
的保障。 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
能包括组织经济发展、 兴办公共
工程、发展文化教育等，保障社会
福利也是其中之一， 国家财政可
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
扶助那些生活贫困的民众。

对于国家的这种职能，中国
古代很早就有认识，《礼记·大同
章》描述了上古先民对未来美好
世界的憧憬，认为那样的世界是
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
能的人选出来为大家办事，每个
人都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所有
的老年人都能终其天年，“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那样
的世界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没有人搞阴谋，也没
有人盗窃财物、兴兵作乱，路不
拾遗、夜不闭户，人人都能过上
美好的生活。

在“大同世界”美好理想的
设计中强调了对弱势群体帮助
和救济的重要性。 在古代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除了

“鳏寡孤独废疾者”需要救济外，
每逢地震、旱灾、水灾、蝗灾、瘟
疫等自然灾害出现时也容易造
成大量贫困人口，形成于西周时
期的荒政便是专门针对自然灾
害而推出的扶贫对策。

早期的荒政主要体现在社
会组织、农业生产、法律刑罚、赈
恤灾民以及礼仪祭祀等方面。
《礼记·月令》 记载：“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发仓廪，
赐贫穷， 赈乏绝。 ”《周礼·大司
徒》 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
民”， 即推出的荒政措施有 12
项，包括：散利（收成好的时候积
蓄粮食， 待荒年拿出来发给百
姓），薄征（减轻赋税）、缓刑（饥
荒之年犯罪往往增多，这时用刑
要轻缓， 以免逼人造反）， 弛力
（尽量把百姓从繁重的徭役中解
脱出来， 使其休养生息）， 舍禁
（废除对山野湖泽的禁令， 允许
百姓去采集野菜果蔬，允许其猎
取鸟兽、捕捉鱼虾），去几（免除
关市征税，便利商业贸易），眚礼
（减省吉礼中的礼仪规定， 以减
轻仪礼方面的负担），杀哀（减省
凶礼中的礼仪规定），蕃乐（将乐
器封存起来，不准歌舞作乐），多
昏（简省婚礼礼仪，在减轻百姓
负担的同时增加其成婚的机
会），索鬼神（搜寻神灵并向之祈
祷，求其降福），除盗贼（凶年盗
贼增多，加大打击力度）。

以上这些措施既有经济、税
收、律法方面的政策，也有关于
礼仪方面的规定， 较为系统完
备，西周以后的各代均继续相延
续，并对其中的内容不断加以扩
充和完善， 从而形成了内容丰
富、涵盖面广泛的荒政体系。

南宋时，曾任瑞安知县的董

煟编写了一部《救荒活民书》，总
结了之前历代救荒赈灾政策的
利弊得失，所举的救荒政策已多
达数十项， 包括常平、 义仓、劝
今、禁遏籴、不抑价、检旱、减租、
贷种、恤农、遣使、驰禁、鬻爵、度
僧、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
劝种二麦、通融有无、借贷内库、
预讲救荒之政等。 到了明朝，荒
政思想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备，
《中国荒政全书》 中所收录的明
人所著荒政著作就多达 14 种。

清代的荒政思想和政策措
施更集历代之大成，政策十分细
致具体，程序也更为规范，《大清
会典》也归纳出“荒政十有二”，
包括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
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
输、兴工筑、集流亡等，涵盖了政
治、经济、法律等方方面面。

精准扶贫

相对于因灾荒、战乱等普遍
性原因所引起的大面积贫困，存
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各个角落
的贫困人口更是扶贫的难点，这
就需要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
识别”，《礼记·大同章》 中所提到
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就是对日常
生活中贫困人口的界定， 包括年
老的男人没有妻子（鳏）、年老的
女人没有丈夫（寡）、年老而没有
子女（独）、幼年死去父亲（孤）、身
体残缺（废）、长期患病（疾）等几
种情况，《孟子》 将他们称为“穷
民”，认为应该优先得到照顾。

在汉代，一般每年秋天地方
官吏要向朝廷上“籍簿”，其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是统计户口，官府
通过这项工作摸清年老者的情
况，作为扶助的依据。《汉书·文帝

纪》记载，汉文帝时下令各县“年
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
斤，酒五斗。 其九十以上，又赐帛
人二匹，絮三斤”。《汉书》还记载，
汉武帝、 汉宣帝等多次赐鳏寡孤
独者布帛粟米， 汉元帝时还专门
派人巡查各地有没有在鳏寡孤独
者抚恤工作中失职的地方官吏。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时
朝廷规定“年始七十者，授之以
王杖，哺之以糜粥”，将年老者的
界定标准下移了 10 岁。

类似的制度各代都有，并且
政策越来越细化和完善，如《魏
书·高祖本纪》记载，北魏孝文帝
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朝廷下诏

“可敕司州洛阳之民， 年七十以
上无子孙， 六十以上无期亲，贫
不能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
六十而有废痼之疾， 无大功之
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
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
物以疗之”。 到了宋代，社会福利
制度进一步完备，宋英宗时在京
城汴梁的东西南北各设置一所
四福院，专门收留“老疾孤穷乞
丐”，《宋史·食货志》记载“日廪
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
费”，宋神宗时又下诏，要求地方

“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
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
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
产充其费，不限月。 依乞丐法给
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

在“扶贫工作”中也有人钻
空子，明人林希元在《荒政丛言》
中指出，有些官吏利用职权假公
济私，“奸欺百出，乃有颇过之家，
滥支米食， 而穷饿之夫反待毙茅
檐”，林希元感叹“真伪莫分，此其
所以难也”。 为克服这种现象，历
代朝廷也都想出一些办法， 以力
求制度在执行中不走样。

汉代实行了编户齐民制度，
每 5 户编为一“伍”，将各人的年
龄、籍贯、财富情况等一一载入
户籍。 到了唐代，户籍制度更加
严密， 每 3 年重新造籍一次，民
户必须自行申报户口、 田地情
况，记入“手实”，里正根据“手
实”进行核查，经核查后由官员
按照各户资产的多少、丁口的强
弱将其划分为 9 等，执行不同的
税收标准，由于年老、伤病等会
受到照顾， 为防止有人弄虚作
假，相关官员还要特别检阅人丁
形貌，称为“团貌”。

王安石变法时推出的保甲
法，其初衷之一就是“为赈饥而
设，是以养之之道编之也”，将 5
户编为一保，25 户为一大保，250
户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
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除农
闲时集合保丁军训、维持地方治
安外， 还负责民户的日常管理，
一般将民户分为不贫、 次贫、极
贫三等， 在税收等方面差别对
待，并作为扶助的依据。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
保甲制度被以后各代所继承，在
此基础上推行的扶贫措施也越
来越精细，南宋林希元在《荒政
丛言》中把民户进一步细分为六
等，其中富民分为极富、次富、稍
富三等，贫民分为极贫、次贫、稍
贫三等，贫户接受赈济，富民要
拿出一部分财产帮助贫民，称为
劝分，稍富、稍贫之户既不劝分
也不接受赈济，极富之家要扶助
极贫之家，次富之家扶助次贫之
家，有点儿类似“结对子”。

对于贫富的辨别， 古人也想
出了很多细致的办法， 除了民户
自己申报的财产情况和官家掌握
的田地、房屋情况外，民户营养不
良、面容憔悴、精神萎靡等有时也

做为参考依据，有的还实行“公示
制”，“将次贫、极贫各口数大小若
干，帖其门首壁上，再令每保开一
土纸手本，送至赈济官处，待乡党
日久论定，委官乘便覆查”，还有
的发动百姓监督检举，“令府州县
正印官，遍历乡村，唤集里保，公
同查审。 胥棍作奸，许人告发，得
实者重赏，如虚反坐”。

民间帮扶

在古代， 由于生产力水平较
为低下，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战
乱不断，贫困现象始终十分突出，
而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总体
上呈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
国家财政一般遵循“量入为出”的
原则， 完全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扶
贫还远远不够， 民间力量的帮扶
也是古代扶贫的重要途径， 经过
长期摸索积累，逐渐形成了社仓、
义庄等行之有效的办法。

社仓是一种丰年储粮以备
荒年的民间互助形式，最早出现
在隋唐时期， 宋代已较为完善，
一般不设专门的仓库，而借用祠
堂庙宇来存储粮食，粮食主要来
自劝捐或募捐，丰年积储、荒年
使用， 但通常不是免费发放，而
是通过借贷的形式发给贫户，青
黄不接时放粮， 秋收时回收，既
能让贫困户顺利渡过困难阶段，
又使这项措施得以持续不断。

义庄也是一种民间帮扶形
式，通常由族中富户拿出一定钱
财置办田地，称为“义田”，用其
田租来帮助族中贫困之家，有的
义庄还包括公益性学校、宗族祠
堂等，除为贫困户提供物质需要
外还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教
育，甚至对那些死后无钱安葬的
人进行安葬。 有些义庄考虑得更
为周到，如北宋范仲淹父子开办
的“范氏义庄”，规定凡族人每天
可领 1 升白米作为口粮，每年冬
天每人可领 1 匹绢，嫁女者可领
30 贯钱，娶媳妇者可领 20 贯钱，
族人死后按辈份可领取 2~25 贯
钱的安葬费，族人参加科举考试
可领路费 10 贯钱， 义庄还设有
义宅供贫困族人借住。

社仓、 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
互助的特点， 带有小农经济时代
的鲜明特征， 明清以后商业逐渐
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
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
人，使救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
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有人做过一
项统计， 扬州盐商从康熙十年
（1671）到嘉庆九年（1804）的 130
多年里，或以“众商”的名义、或以
个人的名义共出资赈灾 24 次，捐
助白银 277.96 万两、 粮食 22.95
万石，救助了大批社会上的穷人。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
“仁政”思想，扶助贫困人口往往
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究其根本动
机，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
护统治秩序， 这就决定了其所做
的努力体现在效果上往往是有限
的，加上国家能力的不足，使消灭
贫困现象成为中国古代所有封
建王朝一个永远可望而不可及
的目标。 （据《中国发展观察》）

� �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美好设想，但现实中严重的贫困现象却影响到理想的实
现。 不过，尽管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没能彻底消灭贫困问题，但历代以来，在扶贫方面的

措施和做法仍值得关注和总结，有些做法至今仍有启示性作用。

义庄的价值观和运营方式对于今现代公益都具有借鉴意义。 图为无锡的华氏义庄距今有 278 年历史


